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应急管理局

第三师图木舒克市西城区濮阳市金亿达
建设工程有限公司“7·2”污水井窒息

事故调查报告

师市：

2024 年 7 月 2 日 20 时 05 分，濮阳市金亿达建设工程有限

公司刀郎西街污水管道维修作业现场（刀郎西街与华兴路十字交

叉口西侧约 200米处），发生一起污水井窒息事故，1人经全力

抢救无效死亡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 124.9014万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安全生

产法》”）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93号）等法律法规，7月 5日，图木舒克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由

师市党委常委、副师长丁新民任组长，纪委监委、应急管理局、

城市管理局、公安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、总工会等单位相关人员为成员的第三师图木舒克市西城区濮

阳市金亿达公司“7·2”污水井窒息事故调查组，并按规定邀请

第三师检察分院派员参加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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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”原则和“四不放过”要求，经过勘查事故现场、查阅有关资

料、调取影像资料、技术鉴定、调查询问有关当事人和综合研判

分析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

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并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有关责任

单位、责任人员提出了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。现将有关

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项目基本情况

2024年 6月 5日，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（以

下简称“图木舒克经开区管委会”）与新疆腾源水务集团有限公

司图木舒克市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腾源水务图市分公司”）签订

《抢修委托函》，委托腾源水务图市分公司修复刀郎西街破损的

污水管道。2024 年 6 月 7 日，图木舒克经开区管委会与腾源水

务图市分公司签订《图木舒克市刀郎街西街华兴路至田园路管道

塌陷抢修非开挖修复工程施工合同》，合同价 232.032万元（贰

佰叁拾贰万零叁佰贰拾元整）。主要建设内容为：DN800 管道

紫外光固化 610mm，Ф1200mm污水井离心喷筑内衬修复 16座，

Ф1200mm新建砼井 1座，泵站清淤 1座；承包方式：包工包料。

甲方为图木舒克经开区管委会，乙方为腾源水务图市分公司。

2024 年 6 月 6 日，腾源水务图市分公司组织召开邀请招标

评标议标会议，邀请濮阳市金亿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濮阳市金亿达公司”）、新疆鼎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、河南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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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管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等 3家企业参加投标，以低价中标的方

式确认濮阳市金亿达公司为中标单位。2024年 6月 11日，腾源

水务图市分公司与濮阳市金亿达公司签订《图木舒克市刀郎街西

街华兴路至田园路管道塌陷抢修非开挖修复工程服务合同》，服

务范围及内容：DN800管道紫外光固化 610mm，Ф1200mm污水

井离心喷筑内衬修复 16座，Ф1200mm新建砼井 1座，泵站清淤

1座，合同价 142.798万元（壹佰肆拾贰万柒仟玖佰捌拾元整）。

（二）事故单位基本情况

1.发包单位概况：图木舒克经开区管委会，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：116590033973497016，成立于 2018年 3月 2日，法定代表

人：杨宁，地址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木舒克市前海西街 27号。

2.承包单位概况：腾源水务图市分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659003MA78URMY2G，法定代表人：辜天奎，成立于 2020

年 8月 24日，地址：新疆图木舒克市前海西街与华阳路交叉口

向西 100米路南。

3.施工单位概况：濮阳市金亿达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10928MA4427C63F，法定代表人：骆X丽，成立于 2017年 6

月 12日，地址：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巩营乡巩营集南段 39号。

（三）事故现场情况

事故发生场所位于刀郎西街与华兴路交叉口西侧 200 米处

绿化林带内窨井。该窨井直径 65厘米，深 430厘米，井内可见

污水，污水深度 50厘米，作业人员可通过井口进出涉事有限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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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7月 2日上午 9时许，经濮阳市金亿达公司项目负责人洪X

军电话安排，濮阳市金亿达公司工作人员孟X超、王X冰到刀郎

西街德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门口西侧约 10米处的排污管道检查

井开展作业，主要作业内容为导排水、封堵气囊。当日下午 19

时 30分许，孟X超、王X冰完成导排水作业；19时 50分许，孟

X超、王X冰无视有限空间安全作业五条规定和有限空间安全生

产十大禁令，王X冰擅自进入污水井内开展封堵气囊作业；19时

52分左右，王X冰因井内硫化氢浓度超标中毒窒息，孟X超随后

拨打 110、119、120电话；20时许，王X冰被救出送往第三师总

医院；20时 46分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。

7月 3日，应急管理局牵头，组织图木舒克经开区管委会、

腾源水务图市分公司对事故发生地窨井（刀郎西街与华兴路交叉

口西侧 200米处）开展有害气体检测工作。腾源水务图市分公司

技术人员贾楠、赵雄飞采用泵吸式气体检测仪对窨井内有毒有害

气体进行检测。检测结果表明，窨井硫化氢浓度数值为 61PPM。

自然通风五分钟后，进行了第二次检测，检测结果数值为 27PPM

（硫化氢浓度判定限值为 7PPM[1]）。

（二）死亡人员基本情况

[1] 《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指导手册》附录 1 有限空间作业常见有毒气体

浓度判定限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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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X冰，系濮阳市金亿达公司员工，男，汉族，31岁，身份

证号码：XXXXXXXXXX，户籍地址：XXXXXXXXXXXXXX。

三、事故原因及性质

（一）事故直接原因

1.作业人员王X冰，违反《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》（GB 8958

—2006）第 5.3.3条、第 5.3.4条、第 6.2条[2]
规定，擅自进入

缺氧危险作业现场。事故窨井内，硫化氢气体浓度严重超标，王

X冰下井开展封堵气囊作业时，未做任何安全防护措施，吸入过

量硫化氢气体，最终造成急性中毒窒息死亡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

接责任。

2.监护人员孟X超，作为现场安全管理人员，违反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六项
[3]
规定，未按照《缺氧

危险作业安全规程》（GB 8958—2006）第 5.3.7 条
[4]
规定密切

[2] 《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》（GB 8958—2006）第 5.3.3条:作业人

员必须配备并使用空气呼吸器或软管面具等隔离式呼吸保护器具。严禁使

用过滤式面具。第 5.3.4条：当存在因缺氧而坠落的危险时,作业人员必

须使用安全带(绳),并在适当位置可靠地安装必要的安全绳网设备。第 6.2
条：当作业场所空气中同时存在有害气体时,必须在测定含量的同时测定

有害气体的含量,并根据测定结果采取相应的措施。在作业场所的空气质

量达到标准后方可作业。

[3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

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:（六）制止和纠正违章

指挥、强令冒险作业、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；

[4] 《缺氧危险作业安全规程》（GB 8958—2006）第 5.3.7条：在存在

缺氧危险作业时，必须安排监护人员。监护人员应密切监视作业状况，不

得离岗。发现异常情况，应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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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视作业状况，对王X冰的违规操作放任不管，未及时加以制止

和劝阻，导致王X冰中毒窒息死亡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

3.项目负责人洪X军，作为项目安全管理人员，违反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项、第四项、第五项
[5]

规定，且使用伪造的“河南省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

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”。针对主

营业务中存在的高风险作业，未制定行之有效的操作制度和应急

救援预案，在图木舒克市刀郎街西街华兴路至田园路管道塌陷抢

修非开挖修复工程作业期间擅离职守，未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和安

全监护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严重缺失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

（二）事故间接原因

1.濮阳市金亿达公司，不具备工程承揽资质，且企业安全生

产主体责任严重缺失。一是违反《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

管理规定》第二十四条
[6]
规定，无安全生产资质违规承揽工程，

编号（豫）JZ安许证字〔2022〕080986 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为注

销状态，且配备的项目安全管理人员资格证书为假证。二是未执

[5]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履行下列职责:（一）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、

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；（四）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

救援演练；（五）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，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

患，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。

[6]《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》第二十四条：违反本规定，

建筑施工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，责令其在

建项目停止施工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 10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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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和操作规程，未履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

手续，对施工现场安全检查和安全监管不到位，导致作业人员擅

自违规进入有限空间开展作业。三是对作业人员的安全防护不到

位，未设置专门现场安全监护人员，也未按规定配备必要的防护

用品和应急装备，现场仅有一根“安全绳”（麻绳替代）。四是

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，未对作业人员开展岗前培训，未落实三级

安全教育规定，导致一线作业人员缺乏有限空间安全作业经验和

应急处置能力。

2.腾源水务图市分公司，项目安全管理职责落实不到位。一

是违法转包，将图木舒克市刀郎街西街华兴路至田园路管道塌陷

抢修非开挖修复工程的主体转包给濮阳市金亿达公司，违反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二十八条
[7]
规定；同时对转包单位及其

承诺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资质审查缺失，将工程违规转包给不

具备安全生产资质的濮阳市金亿达公司，未发现项目负责人洪X

军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书涉假问题。二是以包代管，未履行项目

安全管理责任，也未按照《服务施工安全责任协议书》落实安全

生产职责，对事故项目一包了之、不管不问。三是缺乏监管，未

对项目开展安全生产检查，造成项目安全管理人员长期不在岗履

职，未发现有限空间违规作业行为，也未督促濮阳市金亿达公司

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，导致施工现场处于漏管失控状

[7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二十八条：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

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，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

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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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。

3.图木舒克经开区管委会，对项目管理失职失责。一是项目

委托程序不合规，2024年 6月 9日，图木舒克经开区管委会 2024

年第 10次党工委会议（图经党发〔2024〕10号）同意《实施刀

郎街西街华兴路至田园路管道塌陷抢修非开挖修复工程》，但 6

月 5 日，图木舒克经开区管委会即与腾源水务图市分公司签订

《抢修委托函》，存在“先实施后请示”行为。二是项目安全管

理职责不清，作为项目发包单位，未在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

产管理职责，未对承包单位实行安全生产统一协调、管理，违反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条第二款规定。三是项目

安全管理存在盲区，未对项目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，未发现项

目违法转包行为，对项目开工时间、工程进度、现场安全等情况

不了解，导致漏管失控。四是属地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，对师市

关于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工作的部署要求不重视，辖区有

限空间作业安全监管出现空白，导致有限空间违规作业行为层出

迭见。

4.师市城市管理局，履行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”职责不到位。

对辖区市政工程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管理存在短板漏洞，没有及

时指导图木舒克经开区管委会做好城镇供水、排水、供暖、排污

行业设备设施运行安全监管和应急管理工作，未将图木舒克市刀

郎街西街华兴路至田园路管道塌陷抢修非开挖修复工程纳入监

管范围，对师市城镇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监管不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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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事故性质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93号），此次事故属于一般生产安全事故。

四、对事故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对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1.濮阳市金亿达公司，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违反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[8]
规定。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
[9]
规定，

按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

第 6.5.1.2条[10]
规定，建议处人民币 500000元（伍拾万元整）

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2.腾源水务图市分公司，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
[11]

[8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：生产经营单位应

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

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掌握本岗位的安

全操作技能，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，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

义务。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，不得上岗作业。

[9]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

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:（一）发生

一般事故的，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[10] 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6.5.1.2

条：每死亡 1 人，处 50 万元罚款。

[11]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

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:（一）发

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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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按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

基准》第 6.5.1.2条[12]
规定，建议处人民币 500000元（伍拾万

元整）罚款的行政处罚，并将相关责任人员移交师市纪委监委进

行处理。

3.图木舒克经开区管委会，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履行安全生

产监管职责不到位的责任。建议将相关责任人员移交师市纪委监

委进行处理。

4.师市城市管理局，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履行安全生产行业

主管职责不到位的责任。建议将存在问题移交师市纪委监委进行

处理。

（二）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

1.孟X超，濮阳市金亿达公司技术员，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

直接责任。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六

项
[13]

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
[14]

，

按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

[12] 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6.5.1.2

条：每死亡 1人，处 50 万元罚款。

[13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

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:（六）制止和纠正违

章指挥、强令冒险作业、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；

[14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

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，责令

限期改正，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

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，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

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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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.5.1条、第 4.5.2条[15]
规定，建议暂停其安全生产有关资格

3个月，并处上一年年收入 25%的罚款。

2.洪X军，濮阳市金亿达公司图木舒克市刀郎街西街华兴路

至田园路管道塌陷抢修非开挖修复工程项目负责人，对此次事故

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

五条第一项、第四项、第五项
[16]

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
[17]

，按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

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第 4.5.1条、第 4.5.2条[18]
规定，建

[15]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第 4.5.1

条：对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资格处罚。轻伤 3 人以下或者直

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下的事故，对个人不予暂停或者吊销安全生产有关

资格处罚；一般事故，暂停安全生产有关资格 3个月；较大事故，暂停安

全生产有关资格 6 个月；重大事故，吊销安全生产有关资格。第 4.5.2

条：对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并处罚款处罚。轻伤 3 人以下或

者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下的事故对个人不予罚款处罚，一般事故处

上一年年收入 20%以上 30%以下的罚款；较大事故，处上一年年收入 30%

以上 40%以下的罚款；重大事故，处上一年年收入 40%以上 50%以下的罚

款。

[16]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履行下列职责:（一）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、

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；（四）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

救援演练；（五）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，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

患，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。

[17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

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，责令

限期改正，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

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，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

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。

[18]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第 4.5.1

条：对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资格处罚。轻伤 3 人以下或者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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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暂停其安全生产有关资格 3个月，并处上一年年收入 30%的罚

款。按照“行业管理”原则，将其涉假资格证书线索移交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。

3.骆X丽，濮阳市金亿达公司法定代表人，对此次事故发生

负有管理责任。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

第二项、第三项
[19]

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九十五条第一项
[20]

规定，按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

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第 2.5条[21]
的规定，建议处上一年年收

入 40%的罚款。

（三）建议免予追究责任人员

王X冰，濮阳市金亿达公司作业人员，对本次事故负有直接

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下的事故，对个人不予暂停或者吊销安全生产有关

资格处罚；一般事故，暂停安全生产有关资格 3个月；较大事故，暂停安

全生产有关资格 6 个月；重大事故，吊销安全生产有关资格。第 4.5.2

条：对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并处罚款处罚。轻伤 3 人以下或

者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下的事故对个人不予罚款处罚，一般事故处

上一年年收入 20%以上 30%以下的罚款；较大事故，处上一年年收入 30%

以上 40%以下的罚款；重大事故，处上一年年收入 40%以上 50%以下的罚

款。

[19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二项、第三项：（二）

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（三）组织制定并

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；

[20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项：生产经营单位

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

故的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: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

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；

[21] 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第 2.5

条：按法律法规规定执行，不可自由裁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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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。鉴于其已死亡，建议对其免予责任追究。

五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

（一）濮阳市金亿达公司应立即停止参与工程建设，积极配

合腾源水务图市分公司、图木舒克经开区管委会做好事故善后处

理。

（二）腾源水务图市分公司应认真汲取本起事故的教训，落

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有限空间风险辨识及确认工作，规范

设置有限空间安全警示标志，严格落实有限空间“七不准”制度。

加强针对性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实操演练，涉及有限空间作业，

必须对现场安全管理人员、一线作业人员、应急救援人员进行有

限空间作业培训，培训内容要重点突出作业危险因素及施救具体

措施，督促从业人员树立有限空间风险意识，坚决纠正违章作业

的惯性行为，增强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。及时消

除有限空间冒险作业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必须安排培训合格的

安全管理人员全程持续监控有限空间作业流程，严禁无防护情况

下开展有限空间作业。

（三）图木舒克经开区管委会要组织开展本辖区涉有限空间

作业专项整治，制定并印发专项整治方案，全面开展摸底排查整

治工作，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一要全面摸清底数，确定

企业内有限空间数量、位置以及危险有害因素等基本情况，建立

有限空间管理台账。二要严查各企业规章制度是否健全，督促各

企业落实危险作业审批手续，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配备专（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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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安全管理人员，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管理。对于发包给其他单位

实施的项目，承包方应具备国家规定资质或安全生产条件，并签

订协议明确各自安全职责，杜绝“一包了之，以包代管”。三要

强化安全教育，督促各企业加强对从业人员有限空间专项安全培

训教育及考核，加强对临时工、农民工、外包单位人员的安全培

训，开展有限空间事故警示教育，严禁盲目施救。四要严查有限

空间作业防护装备，检查各企业是否配备充足的符合作业和救援

安全要求的气体检测、呼吸防护、坠落防护、通风、照明、通讯

等设备装备。五要严查企业应急救援能力，要求各企业严格按照

有关规定加强作业现场管理，明确各级人员应急救援职责，制定

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，配备必要应急救援器材，加强应急预案演

练，提升应急救援能力，防止因施救不当造成人员伤亡扩大。

（四）师市城市管理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，要深刻汲取事故

教训，扎实做好本行业领域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工作。一要强

化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”要求，按照“三定”规定，制定并印

发本行业有限空间安全管理制度，规范有限空间作业风险防控、

操作流程、救援处置、监督检查等措施。二要举一反三持续深入

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专项整治，以城镇管网运行维护、市政基

础设施建设为重点，对照有限空间安全检查清单，做到彻底排查、

即查即改，不留死角、全程管控，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，及时消除重大事故隐患，切实规范有限空间作业行为。三要

加大执法检查工作力度，严查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制度不落实、



— 15 —

作业审批管理不严格、作业场所风险辨识不全面、从业人员教育

培训不到位等突出问题，督促各生产经营单位不断完善有限空间

作业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并严格执行。四要持续加强有限空间作

业安全培训教育，督促企业、物业公司认真落实岗前培训，进一

步完善应急预案，加大《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指导手册》的宣贯力

度，有针对性地开展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应急救援演练，使从业人

员熟悉并掌握有限空间作业要求，切实提高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

能力。

“7·2”事故调查组

2024年 8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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